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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附表一：「長照社團法人組織章程」參考範例                      (111 年 7 月 1 日修正 ) 

條次 /目的  條文內容  說明  

名稱  「○○長照社團法人組織章程」  請參照「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

例」(以下稱本條例 )第 3 條分類及

「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施

行細則」(以下稱本施行細則 )第 6

條命名之。  

章 程 訂 修

沿革  
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訂定（經○○○於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

日○○○字第○○○號函許可）  

中華民國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修正第○○○條（經○○○於○○○年

○○月○○日○○○字第○○○號函許可）  

載明訂定與歷次修正日期、修正條

次及主管機關許可函日期、文號，

請保留足夠之空格由主管機關於

許可時填寫之。  

第一條  

設 立 目 的

與名稱  

為從事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及○○○○之目的（法人設立目的與宗

旨），設立○○長照社團法人（以下簡稱本法人），特依長期照顧服務

機構法人條例 (以下簡稱本條例 )第三十條第一項規定，訂定本章程。  

除「○」部分由法人視需要自行訂

定外，餘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
第二條  

法 人 事 務

所  

(範例一 ) 

本法人主事務所設於○○縣 /市，並得主管機關許可，於適當地點設

立分事務所。  

(範例二 ) 

本法人主事務所設於○○縣 /市○○區 /鎮 /鄉○○里○○路 /街○段

○○巷○○弄○○號，並得主管機關許可，於適當地點設立分事務所。  

 

 

除「○」部分由法人視需要自行訂

定外，餘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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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次 /目的 條文內容 說明

第三條

業務範疇
本法人除長照服務事業外，得辦理下列公益事業：

一、  長照人員培訓。

二、  長照宣導教育。

三、  長照研究發展。

四、  其他社會福利服務。

除序言建議逐字載明外，餘各款由

法人視需要自行訂定之。  

第四條

長照機構

名稱及所

在地

(範例一 ) 

本法人設立之機構， 其名稱及所在地如下： 

一、 ○○長照社團法人(附設)(○○縣/市)私立○○住宿長照機構：○○縣/市 

二、 ○○長照社團法人(附設)(○○縣/市)私立○○住宿長照機構：○○縣/市 

三、 ○○長照社團法人(附設)(○○縣/市)私立○○綜合長照機構：○○縣/市 

(範例二 ) 

本法人設立之機構，其名稱及地址如下：   

一、  ○○長照社團法人(附設)(○○縣/市)私立○○住宿長照機構：○○縣 /

市○○區 /鎮 /鄉○○里○○路 /街○段○○巷○○弄○○號。

二、  ○○長照社團法人(附設 )(○○縣 /市 )私立○○住宿長照機構：○

○縣 /市○○區 /鎮 /鄉○○里○○路 /街○段○○巷○○弄○○

號。  

三、  ○○長照社團法人(附設)(○○縣/市)私立○○綜合長照機構：○○縣 /

市○○區 /鎮 /鄉○○里○○路 /街○段○○巷○○弄○○號。

一、  依據本條例第 7 條第 2 項規

定，長照機構法人所設立之

長照機構，其區域、分類、

家數及規模，得為必要之限

制。  

二、  法 人 設 立 之 長 照 機 構 臚 列

之，機構命名請參照「長期

照顧服務法」第 26 條規定。 

三、  機構名稱括弧內文字，表示

可省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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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次 /目的  條文內容  說明  

第五條  

社員責任

及基本權

利義務  

本法人由社員所組織，就其出資額為限，對本法人負其責任。  

社員有依本章程及法令之規定，享有社員權利並負擔其義務：  

一、  參與社員總會之常會與臨時會。  

二、  選任董事或監察人。  

三、  經社員總會決議，並經主管機關核准，始得減資。  

(範例一 ) 

四、  社員按其持分比例，保有對本法人之財產權利；如有結餘，得

予以分配。  

五、  本法人解散，除合併或破產外，於清償債務後，賸餘財產按各

社員持分分派。  

(範例二 )  

四、  社員按其持分比例，保有對本法人之財產權利；但不分配    

    結餘；如累積結餘達本法人資本額百分之○○得分配。  

五、  本法人解散，除合併或破產外，於清償債務後，賸餘財產  

    按各社員持分分派。  

(以公益為目的之長照社團法人之範例 ) 

四、  社員不得按其持分比例，保有對本法人之財產權利，且不分配

結餘。  

五、  本法人解散，其賸餘財產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  

     目的之團體。  

一、  請參照「民法」第 49 條及「長

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董事選

任辦法」 (以下稱本辦法 )第

5 條規定訂定之。  

二、  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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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次 /目的  條文內容  說明  

第六條  

社員出資

總額、方法

及社員資

格取得及

喪失  

本法人資本額為新臺幣○○元，出資者按其出資額計算其持分比例

並取得社員資格。  

本法人依法不得為任何公司或商業組織之無限責任股東、有限合夥

之普通合夥人或合夥事業之合夥人。  

社員出資，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，其出資涉及資本額變更時亦同，

並應經社員總會通過及報經主管機關許可。  

社員得將其出資之全部或部分轉讓於第三人，轉讓其出資之全部

者，喪失社員資格；擔任董事或監察人之社員並應向主管機關報備。  

一、  除「○」部分由法人視需要

自行訂定外，餘建議逐字載

明之。  

二、  第 2 項依據本條例第 16 條訂

定之。  

三、  第 4 項依據本條第 32 條訂定

之。  

第七條  

社員總會

會議  

社員總會為本法人最高機關，分下列二種：  

一、常會，每年召集一次，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五個月內召開。 

二、臨時會，於必要時召集之。  

社員總會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，由董事會召集之。  

(以公益為目的之長照社團法人之範例 ) 

社員總會為本法人最高機關，分下列二種：  

一、常會，每年召集兩次，應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五個月內召開第

一次常會，並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前之十五日內召開第二次常

會。  

二、臨時會，於必要時召集之。  

社員總會除本章程另有規定外，由董事會召集之。  

 

一、  請參照「民法」第 50 條及

51 條訂定之。  

二、  依據本條例第 14 條規定財

務報告應於每年 5 月 31 日前

報主管機關備查，考量財務

報告提交主管機關備查前，

宜 先 提 交 社 員 總 會 常 會 承

認，爰常會應於每會計年度

終了後 5 個月內召開。  

三、  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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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次 /目的  條文內容  說明  

第八條  

社員總會

召集程序  

常會之召集，應於二十日前連同委託代理出席委託書，以書面通知

各社員；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時，得由出資持分比例合計達百分

之十以上之社員，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後召集之。  

臨時會之召集，應於十日前連同委託代理出席委託書，以書面通各

社員。  

前項臨時會之召集，除由董事會召集外，得由出資持分比例合計達

百分之十五以上之社員，於必要時亦得請求董事會召集之，董事會自受

請求之日起三十日內不為或不能召集時，得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後召集之。 

社員總會之召集通知，應載明召集事由，並將開會通知及事由副知

主管機關。  

選聘、解聘或提前改選董事、監察人、結餘分派或虧損撥補議案、

出售重要資產、變更章程、減資、破產、解散、合併、增設或裁撤所設

機構事項，應在召集事由中載明，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。  

一、  請參照「民法」第 51 條第 1

項規定總會有董事召集之，

每年至少召集 1 次，董事不

為召集時，監察人得召集之。 

二、  請參照「公司法」第 172 條

第 1 項及第 173 條規定總會之

召集，應於 20日前對各社員發出

通知。 

三、  請參照「公司法」第 172 條

第 5 項規定，選聘或解聘董

事、監察人、變更章程、減

資、解散、合併等，不得以

臨時動議提出。  

第九條  

社員總會

會議主席  

社員總會由董事會召集者，由董事長任主席，董事長缺席時，由董

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；未指定時，由出席之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；

董事均缺席時，由出席社員互推一人任主席。  

社員總會由社員報請主管機關許可召集者，由出席社員互推一人任

主席。  

 

 

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


書表編號 3-2 

 

長照社團法人組織章程參考範例  第 6 頁,共 16 頁 

條次 /目的  條文內容  說明  

第十條  

社員總會

職權  

下列事項，應經社員總會決議通過：  

一、本章程之變更。  

二、所屬機構之設立或裁撤。  

三、年度事業計畫之審議及變更。  

四、年度預算及決算之審議。  

五、結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審議。(以公益為目的之長照社團法人免

列結餘分派 ) 

六、借款最高限額之審議。  

七、不動產之設定負擔或處分。  

八、董事及監察人之選聘、解聘及提前改選。  

九、本法人重要資產之出售、破產、解散及合併。  

十、其他重要之事項。  

一、  請參照「民法」第 50 條及「人

民團體法」第 27 條規定。  

二、  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
第十一條  

社員提案

權  

繼續持有本法人出資持分一年以上，且累計出資持分比例達百分之

三以上之社員，得於社員總會開會七日前，以書面記載提案並說明理由，

向董事會提案。除提案社員不符資格，或提案內容非社員總會所得表決

之事項外，董事會應於社員總會開會前五日，將提案彙整後再以書面通

知各社員。  

 

 

 

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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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次 /目的  條文內容  說明  

第十二條  

社員表決

權數  

社員總會社員之表決權，按其出資額持分比例分配其表決權數，每

○○元有一表決權，餘數不計，並以此計算表決權總數。  

前項表決權數為數人共有者，其共有人應推定一人行使表決權。  

(以公益為目的之長照社團法人之範例 ) 

社員總會社員之表決權，每一社員不問出資多寡，均有一表決權。  

一、  逐字載明之。  

二、  依據本條例第 32 條規定每

一社員均有一表決權，但得

以按出資多寡比率分配表決

權。  

第十三條  

出席社員

總會代理  

（範例一）  

社員為法人者，其社員權利之行使，應指定代表一人行之。  

社員不能親自出席社員總會會議時，其表決權之行使，得出具委託

書委託其他社員代理，且表決權應集中委託一人代理。每一社員以接受

其他社員一人之委託代理為限。  

前項委託書應於社員總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法人。委託書有重複

時，以最先送達者為準。但於委託書截止日前聲明撤銷前委託書者，不

在此限。  

委託書送達法人後，社員欲親自出席社員總會者，至遲應於社員總

會開會前一日，以書面向法人為撤銷委託之通知；逾期撤銷者，以委託

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。  

（範例二）  

社員為法人者，其社員權利之行使，應指定代表一人行之。  

社員不能親自出席社員總會會議時，其表決權之行使，得出具委託

書委託他人代理，載明授權範圍，且表決權應集中委託一人代理。每一

一、  請參照「公司法」第 177 條

規定，社員得委託代理人出

席，即代理人不以社員為

限。惟應出具委託書，載明

授權範圍。  

二、  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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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次 /目的 條文內容 說明

人以接受社員一人之委託代理為限。

前項委託書應於社員總會開會五日前送達本法人。委託書有重複

時，以最先送達者為準。但於委託書截止日前聲明撤銷前委託書者，不

在此限。  

委託書送達本法人後，社員欲親自出席社員總會者，至遲應於社員

總會開會前一日，以書面向本法人為撤銷委託之通知；逾期撤銷者，以

委託代理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。  

第十四條

社員總會

決議方法

社員總會之決議，應有代表表決權數二分之一以上之社員出席，以

出席社員表決權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。但下列事項，應有代表表決權數

三分之二以上之社員出席，出席社員表決權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：   

一、本章程之變更。  

二、所屬機構之設立或裁撤。  

三、不動產之設定負擔或處分。  

四、本法人重要資產之出售、破產、解散或合併。

一、  逐字載明之。  

二、  依據本辦法第 5 條第 1 項及

「民法」第 53 條規定訂定

之。  

第十五條  

會議紀錄

作成、分發

及保存  

社員總會會議，應作成會議紀錄，並於會後二十日內，將會議紀錄

分送社員，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  

前項會議紀錄於本法人存續期間，應永久保存。  

出席社員之簽名簿及委託出席之委託書，至少應保存三年。

一、社員總會之會議，社員如有委

託出席者，應於會議紀錄「出

席」載明，例如「出席：○○

○、○○○ (委託○○○ )、○

○○…」。

二、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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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次 /目的  條文內容  說明  

第十六條  

董事名

額、任期及

資格  

本法人設董事會，置董事○○人，任期四年。由社員總會就社員中

選任之，其中由自然人擔任董事者，應具行為能力。  

一、  除「○」部分由法人視需要

自行訂定外，餘建議逐字載

明之。  

二、  依據本條例第 33 條第 1 項規

定，長照社團法人之董事，

以 3 人至 17 人為限，但以公

益為目的之長照社團法人，

不得少於 7 人。  

三、  具長期照顧服務法所定長照

服務人員資格者至少 1 人。  

第十七條  

法人董事  
法人經選任為董事者，應指派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代表一人行使董

事職權。  

依據本條例第 33 條第 3 項第 2 款

規定。  

第十八條  

董事長  
(範例一 ) 

本法人董事會置董事長一人，由當屆董事互選之，得連選連任，對

外代表本法人。  

(範例二 ) 

本法人董事會置董事長一人，由當屆董事互選之，連選得連任一次，

對外代表本法人。  

 

 

依據本條例第 33條第 2項規定，董

事長由董事互選，連選得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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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條

董事選聘

原則

(範例一 ) 

社員總會選聘董事時，每一社員均有與選聘董事人數相同之表決權

數；表決時，採連記法投票，按所得選票多者計算，依序當選為董事；

數人所得票數相同時，以抽籤決定當選者。  

(範例二 ) 

社員總會選聘董事時，依本法人組織章程第十二條規定每一社員之

持分比例，計算其表決權數；表決時，得集中選舉一人，或分配選舉數

人，由所得表決權數較多者，依序當選為董事；數人所得表決權數相同

時，以抽籤決定當選者。  

(範例三 ) 

社員總會選聘董事時，依本法人組織章程第十二條規定每一社員之

持分比例，乘以應選出董事之人數，所得之積數為每一社員之表決權數；

表決時，得集中選舉一人，或分配選舉數人，由所得表決權數較多者，

依序當選為董事；數人所得表決權數相同時，以抽籤決定當選者。  

請參照本條例第 33條第 2項及人民

團體法規定。  

第二十條

監察人
本法人置監察人○人，任期四年，由社員總會就社員中選任之，其

中由自然人擔任監察人者，應具行為能力。  

法人經選任為監察人者，應指派有行為能力之自然人代表一人行使

監察人職權。  

一、  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
二、  監察人任期應與董事會任期

一致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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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十 一

條  
監 察 人 職

權  

本法人監察人各得單獨行使監察權，其職權如下：  

一、  查核董事會造具之各種表冊。  

二、  監督本法人業務之執行、調查本法人業務及財務狀況，並查核

簿冊文件及財產資料。  

三、  要求董事會或本法人設立之長照機構、社會福利機構負責人提

出決算報告。  

四、  其他依法令規定有關監察人之職權。

監察人獨立行使職權。監察人集會時，由常務監察人召集。  

監察人會議得決議授權常務監察人執行第一項所定之職權。  

監察人有不適任情事時，本法人得依章程所定程序解任，並報主管

機關核定。

監察人因執行職權所需之必要費用，由本法人負擔。

一、  依據本施行細則第 3 條規定

訂定之。  

二、  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
第二十二

條  

董事、監察

人消極資

格  

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為本法人董事、監察人之候選人：  

一、  因犯組織犯罪防制條例規定之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。  

二、  因犯詐欺、背信、侵占或貪汙罪，經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之

刑確定。  

三、  使用票據經拒絕往來，尚未期滿。  

四、  受破產宣告或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經裁定開始清算程序，尚

未復權。  

五、 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  

六、  曾任董事長、董事或監察人，經依本條例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

款或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解任。

一、  依據本條例第 12 條規定訂

定之。  

二、  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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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三

條  

董事、監察

人辭任及

解任  

董事、監察人於任期屆滿前，得隨時向本法人辭任。  

董事長、董事及監察人在任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當然解任：  

一、  具有書面辭職文件，經提董事會議報告，並列入會議紀錄。  

二、  具有本條例第十二條所列情形之一。  

三、  利用職務或身分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犯罪，經有罪判決確定。 

四、  董事長在一年內無故不召集董事會議。  

董事連續三次無故不出席董事會議，得由董事會予以解任。  

董事長、董事及監察人有第一項第三款利用職務上之機會犯罪，經

檢察官起訴者，應即停止其職務。

董事、監察人為政府機關代表、其他法人或團體推薦者，其本職異

動時，應隨本職進退；其推薦繼任人選，並應經董事會選聘，任期至原

任期屆滿時為止。  

董事、監察人之解聘，除有前項各款所定原因外，經社員總會之決

議。

一、  依據本條例第 13 條規定訂

定之。  

二、  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
第二十四

條  

董事、監察

人補選原

則  

董事、監察人出缺時，董事會應於事實發生日起三十日內召開社員

總會補選之，其補選繼任者之任期，至原任期屆滿時為止。  

一、  依據本條例第 35 條第 1 項規

定訂定之。  

二、  除「○」部分由法人視需要

自行訂定外，餘建議逐字載

明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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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

條  

董事、監察

人改選原

則  

社員總會應於當屆董事、監察人任期屆滿前，選聘下屆董事、監察

人；下屆董事、監察人經選聘後，並得於就任前先行召集會議推選董事

長。  

社員總會無法或未及於當屆董事任期屆滿前完成下屆董事選聘時，

董事長或有社員總會召集權之人，經報請主管機關核准，於董事任期屆

滿後續行召開社員總會選舉董事；經主管機關核准續行召開社員總會

者，當屆董事於下屆董事就任前得暫行董事職權。  

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
第二十六

條

董事會職

權

董事會執行業務，應依照法令、本法人組織章程及社員總會之決議。 

本法人業務之執行，除長期照顧服務機構法人條例或本法人組織章

程規定應由社員總會決議之事項外，由董事會決議行之。  

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
第二十七

條

董事會召

集程序

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。但每屆第一次董事會選舉董事長之責，得

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數（得選票最多）之董事於選舉後十五日內

召集之。  

前項但書所定董事會之召集，出席董事未達選舉董事長之最低出席

人數，或無法選出董事長者，原召集人應於十五日內繼續召集之。  

應為董事會召集之董事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召集時，得由三分之一

以上之董事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召集之。  

建議逐字載明之。

第 二 十 八

條  

董 事 會 召

集週期  

本法人董事會，每半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。董事會之召集，應載明

事由，於七日前以書面通知各董事及監察人。但有緊急情事時，得隨時

召集之。  

一、  依據本條例第 11 條訂定之。 

二、  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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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九

條  

董事會決

議方法  

董事會開會時，董事應親自出席，不得委託他人代理。  

董事會之決議，應有二分之一以上董事之出席，出席董事過半數之

同意行之。但於本法人投資之個案金額超過新臺幣○○○元者，應有全

體董事出席，出席董事過半數之同意，始得為之。  

董事會應作成會議紀錄，由主席簽名，並於會後二十日內，將會議紀錄分

送各董事及監察人，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。 

前項會議紀錄於本法人存續期間，應永久保存。 

出席董事之簽名簿，至少應保存三年。 

除「○」部分由法人視需要自行訂

定外，餘建議逐字載明之  

第三十條  

會計基準  
本法人財務以收支平衡為原則，以每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

為會計年度，應於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，由董事會決議通過完成前一年

度財務報告並編列下列表冊，於社員總會常會開會三十日前交監察人查

核後，提交社員總會常會承認：  

一、營運報告書。  

二、財務報告。  

三、結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。  

前項財務報告之編製，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為

之。  

一、  依據本條例第 14 條訂定之。 

二、  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
第三十一

條  

表冊查閱

及承認效

力  

董事會所造具之各項表冊及監察人之查核報告書，應於社員總會常

會開會十日前，備置於本法人事務所，社員得隨時查閱或抄錄，並得偕

同其所委託之律師或會計師查閱。  

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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董事會應將其所造具之各項表冊，提出於社員總會請求承認；經社

員總會承認後，視為已解除董事及監察人之責任，但董事或監察人有不

法行為者，不在此限。  

第三十二

條  

結餘分配  

本法人應提撥前一會計年度收支結餘百分之十以上，辦理有關研究

發展、人才培訓、長照宣導教育及社會福利；另應提撥百分之二十以上

做為營運資金。  

本法人結餘之分配，應依前項規定提撥後，再由社員總會決議結餘

之分派。  

(以公益為目的之長照社團法人之範例 ) 

本法人應提撥前一會計年度收支結餘百分之十以上，辦理有關研究

發展、人才培訓、長照宣導教育及社會福利；另應提撥百分之二十以上

做為營運資金。  

本法人以公益為目的從事社會福利，有關結餘應依前項辦理，且不

得為結餘之分配。  

 

 

 

一、  依據本條例第 36 條訂定之。 

二、  請參照經濟部 104 年 6 月 11

日經商字第 10402413890 號

函略以：「…五、公司法第

235 條修正刪除第 2、 3、 4

項員工分紅之規定後，盈餘

分派表不得再有員工分紅之

項目；董監事酬勞亦應比照

員工紅利之作法，盈餘分派

表不得再有董監事酬勞之項

目。」將「董事與監察人酬

勞」及「員工紅利」 2 項，

於稅前已費用化，社員紅利

屬結餘分配。  

三、  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
第 三 十 三

條  

解散之事

由及其賸

餘財產之

本法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予解散：  

一、  經主管機關廢止許可者。  

二、  破產者。  

一、  請參照「人民團體法」第 59

條解散之事由，法人解散

後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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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屬  三、  合併者。  

本法人解散後，除合併或破產外，於清償債務後，賸餘財產按各社

員持分分派。  

(以公益為目的之長照社團法人之範例 ) 

本法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應予解散：  

一、  經主管機關廢止許可者。  

二、  破產者。  

三、  合併者。  

本法人解散時，其賸餘財產不得歸屬於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

體。  

清償債務後，其剩餘財產之

歸屬，應依其章程之規定，

或總會之決議。但以公益為

目的之長照社團法人解散

時，其賸餘財產不得歸屬於

自然人或以營利為目的之團

體。  

二、  請參照「民法」第 57 條規

定，社團得隨時以全體社員

三分之二以上之可決解散

之。  

第三十四

條  

法令適用  

本章程未規定事項或未盡事宜，依本條例及相關法規之規定。  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
第 三 十 五

條  
(第一次章程 ) 

本章程經發起人會議通過，報主管機關許可後施行之。  

(第二次章程 ) 

本章程經董事會及社員總會通過，報主管機關許可後施行之。  

本章程為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第○次變更。  

建議逐字載明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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